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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 1月 30日和 31日及 2月 1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致謝議案  
所提修正案動議修正案  

 
  繼於 2013年 1月 25日發出的立法會CB(3) 327/12-13號文件，

謹請議員注意，立法會主席已批准王國興議員就李卓人議員的

修正案 (即對議案提出的第五項修正案 )動議修正案。經該兩位議員

修正的議案措辭載列於附錄。  
 
2.   按照立法會主席指示，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將會按所交來

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(梁慶儀代行 ) 
 

連附件  



 

附錄  
 

2013年 1月 30日和 31日及 2月 1日的立法會會議  
致謝議案  

 
經李卓人議員及王國興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本會感謝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，但對於行政長官未有強烈要求行
政長官兌現競選政綱 ‘研究推動標準工時立法工作 ’的承諾，本會表
示遺憾，並促請政府並盡快提交規管工時法案，務求在本屆立法會
任期內完成立法。  
 
註：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。  
 
 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及下加虛線標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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